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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
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”的调整说明
 
2017年1月，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课题组通过中国法学网（www.iolaw.org.cn）向社会公布了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。指标体系紧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《关于落实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”的工作纲要》提出的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展开，秉承依法设定、客观中立等一般评估原则和过程与结果并重、分级设定指标体系等原则，为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确立了明确的评价标准。课题组在公布指标体系时指出，为了适应执行工作的动态发展，指标体系将随着执行工作实践的推进和理论制度的完善而不断调整、优化。
指标体系公布之后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有了新的实质性进展。为进一步顺应执行实践发展、提升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课题组于2017年下半年选择浙江、重庆和唐山三地法院进行摸底测评，广泛征求一线执行干警和律师的意见。课题组于2018年1月完成了初步调整工作，并据此对上海、天津、宁夏及深圳、唐山等地法院进行了抽样预评估，进一步深入基层调研、掌握一线情况。课题组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专门座谈会，征求了部分专家意见，并在充分吸收基层调研成果的基础上，完成了指标体系的调整修订。
此次调整，注重坚持问题导向，体现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思路。一方面，坚持系统思维，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机制，为执行工作的健康长远发展提供制度支撑。例如，为推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、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大格局，增加了争取地方党委支持、定期召开联席会、建立综合治理大格局制度以及落实联合惩戒失信机制等四项指标；为推动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，增加了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指标，包括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使用方面的指标，增加了申诉信访系统录入情况方面的指标；为推动实现执行工作“统一管理、统一指挥、统一协调”的管理模式变革，体现上级法院对下监管效果，将辖区中、基层法院得分纳入上级法院的评估得分，增加了执行考核的指标。
另一方面，更加注重解决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。例如，为了回应人民群众对执行案件办理结果的关切，提高了执行质效指标的权重，并增加了执行完毕率等关键质效指标。
针对执行工作中的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强调：（1）为了严格规范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办理，要求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办理合格率不低于90%；（2）为了推动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尽快处置完毕，及时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要求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不低于90%；（3）为了依法妥善化解信访诉求，解决部分当事人的合理主张投诉无门的问题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，要求执行信访的办结率不低于90%。为此，课题组确定了适用“一票否决”的三个核心指标。
调整后的指标体系，内容丰富详尽，囊括了综合治理大格局建设、规范化建设、信息化建设、执行体制机制建设、执行管理机制变革、法治宣传、执行队伍建设等执行工作的各方面内容，契合了最新的司法文件精神和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部署要求，反映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最新实践，兼顾了执行过程的规范导向和质效提升。
经过调整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标体系由“规范执行”“阳光执行”“执行保障”“执行质效”4个一级指标构成；中级人民法院的指标体系由“规范执行”“阳光执行”“监督管理”“执行保障”“执行质效”5个一级指标构成；高级人民法院的指标体系由“制度机制建设与落实”“监督管理”“执行保障”3个一级指标构成。
第三方评估将采取多级抽样的方式确定评估对象，充分考虑样本的代表性。所有高级人民法院均为评估对象，并在其下辖法院中，按不少于30%的比例抽取中级人民法院，一般情况下，所抽取的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总数要占据全省、市、自治区案件总数的70%左右；再从所选的中级人民法院下辖法院中，按不少于30%的比例抽取基层人民法院。
第三方评估的数据来源包括案卷评查、系统提取、网站观察、电话验证和法院自报材料等多种方式。还将结合问卷调查和电话回访等方式，了解当事人及律师对执行工作的评价和看法，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，全面评价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。


